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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營利事業適用生技醫藥公司投資計畫核發完成證明」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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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1.一般申辦：15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2.須會外機關審查(個案性)：未能檢具應備證件第 4 項者，將依

據「營利事業適用生技醫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」第 8 條第

2 項，移請經濟部循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辦法第 2 條第 2 項邀請

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召開專案會議提供諮詢意見，處理時限 47

日，本案採書面審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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